孟津区2025年肉牛奶牛新型经营主体生产
设施条件改善项目实施方案

为推动孟津区肉牛奶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和生产经营水平，根据省市相关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孟津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5年，孟津区支持2个肉牛新型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助力培育肉牛奶牛品牌、拓展营销渠道，提高生产经营发展水平，增强联农带农服务能力，促进农民增收。
二、实施内容
（一）补助对象。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实施生产设施条件改善的肉牛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要求养殖场区建设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养区内。
土地、环保等手续齐全且正常生产经营，财务等管理制度健全规范，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要求；具备相应的资金筹措能力，且承诺按时按要求完成建设任务。
（二）实施主体。经养殖场自愿申请，区农业农村局推荐，省市审核，最终确定孟津县佳丰养殖专业合作社、孟津区牛壮壮养殖家庭农场两家为项目实施单位。
（三）建设内容。新建或升级改造养殖圈舍、饲草料生产加工储存等基础设施，购置与养殖相关的设施装备。
（四）补助方式。实行“先建后补”。项目实施主体先自行筹集资金进行建设，待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再给予补助。单个实施主体补助资金额度不超过34万元。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项目由分管领导主抓，畜牧水产股牵头实施，人事财务股负责资金落实。畜牧水产股负责统筹协调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制定项目实施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二）加强指导监督。区农业农村局加强对项目实施主体的指导，组织相关人员深入现场，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帮助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建立健全项目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违纪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并追回补助资金。
（三）强化模式探索。结合孟津区肉牛奶牛产业发展实际，积极探索提高养殖场降本增效抗风险能力的路径方法，引导鼓励养殖场开展设施化、智能化改造提升，不断增强畜牧业联农带农、促进农民增收能力。
（四）强化信息调度。自2025年8月份开始，每月20日前将《2025年肉牛奶牛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统计表》报送至洛阳市农业农村局（电子版和盖公章扫描件）。同时，及时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平台更新项目任务进展情况及资金拨付情况，接受上级部门的跟踪监督。

附件：孟津区2025年肉牛奶牛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汇总表


洛阳市孟津区农业农村局
                               202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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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区2025年肉牛奶牛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序号
	县（市、区）
	新型经营主体名称
	养殖场地址（×县×乡×村）
	法人代表或实际负责人
	所属类别（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
	养殖畜种（肉牛/奶牛）
	养殖场区总占地面积（亩）
	设计生产规模（肉牛场填报年出栏量，奶牛场填报存栏量）
	当前实际存栏量（头）
	2024年实际出栏量（头）
	2025年计划建设内容
	其中：计划新建畜位或栏位数量（个）
	2025年项目计划投资金额（万元）
	目前联农带农数量（户）
	备注

	 1
	洛阳市孟区
	孟津县佳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阳市孟津区横水镇会瀍村
	郭西军
	农民合作社
	肉牛
	19.18
	800头
	260
	200
	新建1号牛舍460平方、2号牛舍340平方。新购撒料车1辆、地磅1台、抓草车1辆。
	100
	43
	130
	

	2
	孟津区
	孟津区牛壮壮养殖家庭农场
	孟津区常袋镇东地村
	史玉亮
	家庭农场
	肉牛
	15.3
	500
	300
	0
	采购12立方立式TMR一台、撒料车1台、100吨地磅1台、恒温水槽10个、保定架1台、30型铲车1台、不锈钢排水槽（含PVC下水管）350米、喷淋300米、直径1.5米风扇15台。
	0
	39
	0
	


注：原则上，每头肉牛畜位不低于4平方米（不含运动场和过道，下同）、奶牛不低于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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